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５７

证券简称：永泰能源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３６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的补充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公司董事会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召开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 有关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０

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

进行了公告。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６

日，公司董事会收到控股股东永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泰控股”，持有

公司股份

１４５

，

７７０

，

２５０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３８．８２％

）书面提交的《关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增加临

时提案的函》，主要内容如下：

一、《关于子公司新疆永泰兴业能源有限公司收购新疆吉木萨尔县双安矿业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

议案》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已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收购新疆吉木萨尔县双安矿业有限公

司

１００％

股权的议案》， 公司子公司新疆永泰兴业能源有限公司拟以现金

１．６５

亿元收购郭景山、 乔战

奎、郭发威、杨建芝、朱世祯、汤兴商所持有合计新疆吉木萨尔县双安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双安煤

矿”）

１００％

股权。

根据上海万隆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隆评估公司”）出具的沪万隆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７６

号

《新疆永泰兴业能源有限公司收购吉木萨尔县双安矿业有限公司的煤矿资产项目资产评估报告》和乌鲁

木齐西源矿业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源矿业咨询公司”）出具的乌西源矿评〔

２０１１

〕

Ａ－０８３

号

《新疆吉木萨尔县双安矿业有限公司煤矿采矿权评估报告书》，以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为评估基准日，双安

煤矿经评估后的固定资产净值为

４

，

０５３．０８

万元，拟转让的采矿权评估价值为

１２

，

９９２．３２

万元，以上两项

合计

１７

，

０４５．４０

万元。

根据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有关双安煤矿的具体评估情况如下：

（一）双安煤矿资产评估情况

根据万隆评估公司出具的沪万隆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７６

号《新疆永泰兴业能源有限公司收购吉木萨尔

县双安矿业有限公司的煤矿资产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以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为评估基准日，收购协议确

定的煤矿资产项目的评估情况如下：

１

、评估对象和范围：收购协议确定的煤矿资产项目，包括：房屋建筑物、构筑物、机器设备等（不包

括本次收购行为所涉及的土地使用权以及采矿权等煤矿资产）。

２

、价值类型：市场价值

３

、评估方法： 成本法

４

、评估结论：

本次评估结论：委托评估的双安煤矿的煤矿资产评估值为人民币：

４０

，

５３０

，

８００．００

元。 评估结果详

见下表所示：

单位：人民币元

科目名称 帐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值额 增值率

原值 净值 原值 净值 净值 净值

房屋建筑物类

２

，

０４０

，

３３８．６０ １

，

５７０

，

２９７．０２ ５

，

２０８

，

５００．００ ４

，

６７０

，

０３５．００ ３

，

０９９

，

７３７．９８ １９７．４０

设备类

６

，

６８９

，

５６９．２３ ６

，

４２７

，

９３４．９１ ６

，

１６６

，

７００．００ ５

，

２５０

，

３６７．００ －１

，

１７７

，

５６７．９１ －１８．３２

固定资产

－－－

构筑

物（井巷工程）

２８

，

０８８

，

４０９．４７ ２７

，

７２８

，

１９８．４７ ３１

，

２３５

，

１００．００ ３０

，

６１０

，

３９８．００ ２

，

８８２

，

１９９．５３ １０．３９

固定资产合计

３６

，

８１８

，

３１７．３０ ３５

，

７２６

，

４３０．４０ ４２

，

６１０

，

３００．００ ４０

，

５３０

，

８００．００ ４

，

８０４

，

３６９．６０ １３．４５

（二）双安煤矿采矿权评估情况

根据西源矿业咨询公司出具的乌西源矿评〔

２０１１

〕

Ａ－０８３

号《新疆吉木萨尔县双安矿业有限公司煤

矿采矿权评估报告书》，以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为评估基准日，双安煤矿采矿权的评估情况如下：

１

、评估方法：折现现金流量法

２

、主要评估参数：

截止评估基准日采矿权范围内保有煤炭资源储量

３

，

４８１

万吨； 评估利用资源储量

２

，

３４５．８７

万吨；

可采储量

１

，

５８１．９７

万吨；矿山生产规模

４５

万吨

／

年；评估计算年限为

２６

年

２

个月（其中：基建期：

１３

月、

生产期：

２５

年

１

个月）；产品方案为气煤，不含税销售价格为

２５６．４１

元

／

吨；折现率

８％

。

３

）评估结果

根据西源矿业咨询公司的评估结果，以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为评估基准日，双安矿业拟转让的采矿权

评估价值为

１２

，

９９２．３２

万元。

二、《关于子公司华瀛山西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以拟收购煤矿采矿权进行抵押借款的议案》

根据实际需要，公司子公司华瀛山西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以其拟收购的山西灵石银源安苑煤业有限

公司所拥有的煤矿采矿权抵押给江西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用于办理额度共计为

１０

亿元的并购融资

借款（该并购融资借款由公司为其提供担保，已经公司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和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 根据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根据控股股东永泰控股的提议，上述两项议案作为临时提案将提交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进行审

议。

有关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事宜，除增加上述《关于子公司新疆永泰兴业能源有限公司收购新疆

吉木萨尔县双安矿业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议案》、《关于子公司华瀛山西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以拟收购

煤矿采矿权进行抵押借款的议案》的临时提案内容外，其他各项事宜不变。 有关本次股东大会内容请查

阅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０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的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暨召开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

知》。

特此公告。

附：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五月十七日

附：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我单位

／

个人出席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

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姓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有股数： 委托人股票帐户卡号码：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签字： 受托人签字：

委托日期：

议案表决意见：

议案

序号

议案内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２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３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４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５

关于续聘山东正源和信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财务报告审计

机构的议案

６

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７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８

关于子公司新疆永泰兴业能源有限公司收购新疆吉木萨尔县双安矿

业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议案

９

关于子公司华瀛山西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以拟收购煤矿采矿权进行抵

押借款的议案

（注：股东根据本人意见对上述审议事项选择“同意、反对或弃权”，并在相应表格内用“

√

”表示意

见，上述三种表决意见只能选其一，多选为无效；如委托人未对投票做明确指示，则视为受托人有权按照

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４２８

证券简称：华天酒店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４

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解除限售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

特别提示：

１

、本次限售股份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４７

，

４１０

，

１５５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６．５９％

。

２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９

日。

一、限售股份概述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１２

日，华天实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天集团”）承诺对其所持有的本公司

２４

，

３１２

，

９００

股流通股部分两年内不减持，锁定日期从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１２

日到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１

日。

本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权益分配方案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７

日实施完毕， 公司总股本由

３６８

，

６８０

，

０００

股增加

至

５５３

，

０２０

，

０００

股。 华天集团所持有的流通股锁定部分由

２４

，

３１２

，

９００

股增加至

３６

，

４６９

，

３５０

股。

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配方案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９

日实施完毕， 公司总股本由

５５３

，

０２０

，

０００

股增加

至

７１８

，

９２６

，

０００

股。 华天集团所持有的流通股锁定部分由

３６

，

４６９

，

３５０

股增加至

４７

，

４１０

，

１５５

股。

二、华天集团追加承诺及承诺履行情况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１２

日， 华天集团承诺对其所持有的本公司

２４

，

３１２

，

９００

股流通股部分两年内不减持，锁

定日期从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１２

日到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１

日。 在做出上述追加承诺后，华天集团严格履行了该承诺。

三、华天集团所持公司股份冻结情况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９

日，华天集团共持有本公司股份

３２６

，

６３７

，

６７５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５．４３％

。 其

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４７

，

４１０

，

１５５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２７９

，

２２７

，

５２０

股。 目前，华天集团持本公司股份

质押冻结共

１５１

，

０８６

，

０００

股，占其持有本公司股份的

４６．２５％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２１．０２％

。 华天集团持本

公司股份质押冻结全部为银行质押贷款冻结。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为其未质押部份的

４７

，

４１０

，

１５５

股。

四、本次解除股份限售安排

１

、本次解除股份限售的日期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９

日；

２

、本次限售股份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４７

，

４１０

，

１５５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６．５９％

。 具体如下：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持有限售股份

数量（股）

本次可上市流通

股数（股）

本次可上

市流通股

数占限售

股份总数

的比例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占

无限售条件

股份总数的

比例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占

公司股份总

数的比例

华天实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４７

，

４１０

，

１５５ ４７

，

４１０

，

１５５ １００％ ７．０６％ ６．５９％

３

、变动后的股东结构表

股份变动情况表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１

、国家持股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４７

，

４１０

，

１５５ ６．５９％ －４７

，

４１０

，

１５５ ０ ０

３

、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４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５

、境外法人持股

６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７

、基金、产品及其他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４７

，

４１０

，

１５５ ６．５９％ －４７

，

４１０

，

１５５ ０ ０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６７１

，

５１５

，

８４５ ９３．４１％ ４７

，

４１０

，

１５５ ７１８

，

９２６

，

０００ １００％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其他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６７１

，

５１５

，

８４５ ９３．４１％ ４７

，

４１０

，

１５５ ７１８

，

９２６

，

０００ １００％

三、股份总数

７１８

，

９２６

，

０００ １００％ ０ ７１８

，

９２６

，

０００ １００％

五、股东持股变化情况及历次限售情况

１

、本次解除限售股东自追加承诺至今持股变化情况：

限售股

份持有

人名称

承诺时持有股份情况

本次解限前已解限

股份情况

本次解限前未解限

股份情况

股份变动情况

数量（股）

占总股

本比例

（

％

）

数量（股）

占总股

本比例

（

％

）

数量（股）

占总股

本比例

（

％

）

华天实

业控股

集团有

限公司

１６７

，

５０６

，

５００ ４５．４３％ ２７９

，

２２７

，

５２０ ３８．８４％ ４７

，

４１０

，

１５５ ６．５９％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１２

日华天

集团承诺对其所持有的本公

司

２４

，

３１２

，

９００

股流通股部

分两年内不减持， 锁定日期

从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１２

日 到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７

日华天

集团所持有的流通股锁定部

分由

２４

，

３１２

，

９００

股增加至

３６

，

４６９

，

３５０

股。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９

日华天

集团所持有的流通股锁定部

分由

３６

，

４６９

，

３５０

股增加至

４７

，

４１０

，

１５５

股。

注：

１

、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７

日本公司实施了

２００８

年度权益分配方案，以

３６８

，

６８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

１０

股送红股

３

股，派

１

元人民币现金，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２

股，公司总股

本由

３６８

，

６８０

，

０００

股增加至

５５３

，

０２０

，

０００

股。

２

、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９

日本公司实施了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配方案，以

５５３

，

０２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３

股，公司总股本由

５５３

，

０２０

，

０００

股增加至

７１８

，

９２６

，

０００

股。

六、 华天集团在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后六个月以内没有通过证券交易系统出售

５％

及以上解除限

售流通股计划，华天集团承诺：

１

、严格遵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和深

圳证券交易所有关业务规则；

２

、如果华天集团计划未来通过证券交易系统出售所持公司解除限售流通股，并于第一笔减持起六个

月内减持数量达到

５％

及以上的， 华天集团将于第一次减持前两个交易日内通过上市公司对外披露出售

提示性公告。

七、其他说明事项

１

、本次申请解除其所持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垫付对价及偿还的情形。

２

、本次申请解除其所持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对公司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情形，公司对上述股东也

不存在违规担保的情形。

３

、本次申请解除其所持股份限售的股东在本次申请解除限售前的十二个月内不存在违反《上市公司

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等相关规定违规减持存量股份的情形。

八、备查文件

解除股份限售申请表。

特此公告。

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五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７３

股票简称：水晶光电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

０２５

号

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根据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司决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４

日下午

１４

：

００

时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基本情况

１

、股东大会的届次：本次股东大会为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

、会议召集人：公司二届董事会

３

、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公司第二届第十一次董事会会议已经审议通过召开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４

、会议召开时间：

（

１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４

日（星期二）下午

１４

：

００

时

（

２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３

日—

５

月

２４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

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４

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３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４

日

１５

：

００

的任意时间。

５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上述网络投票时间

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 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

票或符合规定的其他投票方式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６

、出席对象：

（

１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８

日。 在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股东均有权参加本

次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不能亲自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可授权他人代为出席（被授权人不必为本公司

股东）。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及董事会邀请的其他嘉宾。

７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

二、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

１

、审议《关于将部分项目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２

、审议《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

３

、审议《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４

、审议《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本议案内容需逐项审议：

４．１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４．２

发行方式

４．３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４．４

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４．５

发行数量

４．６

限售期

４．７

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置方案

４．８

上市地点

４．９

决议有效期

４．１０

募集资金投向

５

、审议《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计划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议案》；

６

、审议《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７

、审议《关于浙江水晶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与星星集团有限公司签署附条件生效的浙江水晶光电股份

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协议的议案》

８

、 审议《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９

、 审议 《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关的具体事宜的议

案》。

股东大会就以上议案作出决议， 议案二至议案九须经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２／３

以上通过。

议案四、议案六、议案七、议案八关联股东星星集团回避表决。

三、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登记方法

１

、登记手续：

ａ

）法人股东凭单位证明、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股权证明及委托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ｂ

）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证券帐户卡；授权委托代理人持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帐

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

２

、登记地点及授权委托书送达地点：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地址：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星星电子产业区

Ａ５

号

邮编：

３１８０１５

３

、登记时间：自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８

日开始，至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３

日下午

１７

：

００

时结束。

四、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参加投票，以下为网络投票的相关事宜的具体说明：

（一）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１

、投票代码：深市股东的投票代码为“

３６２２７３

”。

２

、投票简称：“水晶投票”。

３

、投票时间：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４

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股业务操作。

４

、在投票当日，“水晶投票”“昨日收盘价”显示的数字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总数。

５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１

）买卖方向为买入投票。

２

）在“委托价格”项目填报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申报价格：

１００．００

元代表总议案，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一，

以此类推； 对于逐项表决的议案， 如议案一中有多个需表决的子议案，

１．０１

元代表议案一中子议案

１．１

，

１．０２

元代表议案一中子议案

１．２

，依此类推。 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价格分别申报，具体如下表：

议案 对应申报价格（元）

总议案

１００．００

议案一：《关于将部分项目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１．００

议案二：《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

２．００

议案三：《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３．００

议案四：《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４．００

４．１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４．０１

４．２

发行方式

４．０２

４．３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４．０３

４．４

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４．０４

４．５

发行数量

４．０５

４．６

限售期

４．０６

４．７

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置方案

４．０７

４．８

上市地点

４．０８

４．９

决议有效期

４．０９

４．１０

募集资金投向

４．１０

议案五：《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计划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

报告的议案》

５．００

议案六：《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６．００

议案七：《关于浙江水晶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与星星集团有限公司签署附

条件生效的浙江水晶光电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协议的议

案》

７．００

议案八：《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８．００

议案九：《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与本次非公开发

行股票有关的具体事宜的议案》

９．００

３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 表决意见种类对

应的申报股数：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４

）对同一表决事项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５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地，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６

） 如需查询投票结果， 请于投票当日下午

１８

：

００

以后登录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点击“投票查询”功能，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果，或通过投票委托的证券公司营业

部查询。

４

、股票举例

１

）股权登记日持有“水晶光电”股票的投资者，对公司全部议案投同意票的，其申报如下：

投资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３６２２７３

买入

１００．００ １

股

２

）如某股东对方案一投赞成票，对议案二投弃权票，申报顺序如下：

投资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３６２２７３

买入

１．００ １

股

３６２２７３

买入

２．００ ３

股

（二）采用互联网投票的操作流程

１

、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３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４

日

１５

：

００

的

任意时间。

２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

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１

）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填写“姓名”、“证券账户号”等相关信息并设

置服务密码，如申请成功，系统会返回一个

４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２

）激活服务密码

股东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凭借“激活校验码”激活服务密码。 该服务密码通过

交易系统激活成功后的半日方可使用。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在参加其他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

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易系统挂失，挂失后可重新申请，挂失方法与激活方法类似。 申请数字证书

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３

、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登录网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

票。

１

）登录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列表”选择“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投票”。

２

）进入后点击“投票登陆”，选择“用户名密码登陆”，输入您的“证券账户号”和“服务密码”；已申领数

字证书的投资者可选择

ＣＡ

证书登陆。

３

）进入后点击“投票表决”，根据网页提示进行相应操作。

４

）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三）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１．

网络投票系统按股东账户统计投票结果，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两种方式重复投票，股东大会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２．

股东大会有多项议案，某一股东仅对其中一项或者几项议案进行投票的，在计票时，视为该股东出

席股东大会，纳入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总数的计算；对于该股东未发表意见的其他议案，视为弃权。

五、其他注意事项：

（

１

）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会期为半天，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

２

）联系电话：

０５７６

—

８８０３８２８６

、

８８０３８７３８

传真：

０５７６

—

８８０３８２８６

（

３

）会议联系人：范崇国 王晓静

六、 备查文件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资料

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五月十八日

附件一：

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单位）出席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４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并代表本人对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按本授权委托

书的指示行使投票，并代为签署本次会议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委托人对受托人的表决指示如下：

议案内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议案一：《关于将部分项目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的议案》

议案二：《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

议案三：《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议案四：《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４．１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４．２

发行方式

４．３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４．４

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４．５

发行数量

４．６

限售期

４．７

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置方案

４．８

上市地点

４．９

决议有效期

４．１０

募集资金投向

议案五：《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计划投资项目

可行性研究报告的议案》；

议案六：《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议案七：《关于浙江水晶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与星星集团有限

公司签署附条件生效的浙江水晶光电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认购协议的议案》

议案八：《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议

案》

议案九：《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与本

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关的具体事宜的议案》；

附注：

１

、如欲对议案投同意票，请在“同意”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如欲对议案投反对票，请在“反对”栏内

相应地方填上“

√

”；如欲对议案投弃权票，请在“弃权”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

２

、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户： 委托人持股数量：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二：

股东登记表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８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交易结束时，本人（或单位）持有水晶光电（

００２２７３

）股票，现登记

参加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姓名（单位名称）：

联系电话：

身份证号（营业执照注册号）：

股东帐户号：

持股数：

２０１１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７７

证券简称：国创高新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７

号

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７

日上午

９

：

００

整以现场和通讯

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了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高庆寿先生召集并主

持。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１

日以电话、传真及电子邮件等方式提交给全体董事。本次会议应

到董事

９

名，实到董事

９

名。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全体与会董事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表决通过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同意票

４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表决时，关联董事高庆寿先生、高涛先生、郝立群女士、周永恒先生、钱静女士回避了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张宁、易开刚、贺茂兰对该议案审议前签署了事前认可意见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刊载于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独立董事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议案》（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

票

０

票）。

详情参见同日刊载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络（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关于变更募投项目实施地点的公告》。

特此公告。

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五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７７

证券简称：国创高新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８

号

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１

日以电话、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向全体监事发

出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通知，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７

日上午

１１

时以现场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

３

人，实际出席监事

３

人，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会议经过审议，作出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的相关资料及决策程序进行了审核，认为：上述关联交易的决策程

序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依据市场公允价格确定交易价格，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

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

２０１１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

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关联监事汤言中先生回避了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２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

○

一一年五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７７

证券简称：国创高新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９

号

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二

○

一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一、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公司根据

２０１０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对

２０１１

年度的日常关联交易进行了合理的预计，

预计

２０１１

年日常性关联交易总金额不超过

２

，

５００

万元人民币。 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 别

关 联 人

２０１１

年预计

发生额

２０１０

年实际

发生额

销售商品 湖北国创道路工程有限公司

８００ ７３１．４１

销售商品 武汉爱康沥青混凝土有限公司

６００ ２３５．８９

销售商品 湖北武麻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１００ ３２４．７３

采购商品 武汉国创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１３０ １３１．５１

租赁办公场所 武汉优尼克工程纤维有限公司

２４０ －

综合服务 湖北国创楚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１５０ －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１

、关联方基本情况

（

１

）、湖北国创道路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创道路”）

住 所： 武汉市东西湖区三店农场场部

法定代表人： 高庆寿

注册资本：

６３７８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承接市政公用工程建设、园林绿化工程建设、公路、桥梁、隧道工程的施工（

Ｂ

类，需持有效

许可证件经营）；销售建筑材料、汽车配件；机械设备租赁、销售。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资产

１１

，

２３９

万元，净资产

６

，

７５２

万元；

２０１０

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３

，

５５９

万元，净利润

１５１

万元（未经审计）。

（

２

）、武汉爱康沥青混凝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爱康”）

住 所：洪山区青王路小黄山特

８

号

法定代表人：何永久

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市政及公路工程市政设施辅助配套工程；环保工程施工；公路工程机械的租赁；沥青混凝

土及水泥制品的销售。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资产

６

，

４５２

万元，净资产

１

，

１７５

万元；

２０１０

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７０１

万

元，净利润

３

万元（未经审计）。

（

３

）湖北武麻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麻高速”）

住 所：武汉市东湖开发区华光大道

１８

号

法定代表人：高庆寿

注册资本：

１５０００

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武汉至麻城高速公路的投资建设、经营管理；机械设备租赁；建筑材料、百货、五金、交电、

化工、仪器仪表的研发、零售。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资产

１４８

，

７７３

万元，净资产

５２

，

０４４

万元；

２０１０

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０

万

元，净利润

０

万元（试运营阶段）。

（

４

）、武汉国创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创机电”）

住 所： 洪山区关山三路壹号

法定代表人：周永恒

注册资本：

５０

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机电设备产品的开发、研制、技术服务；普通机械生产、销售、维修；金属结构加工。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资产

２６０

万元，净资产

５４

万元；

２０１０

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１７３

万元，净

利润

－３．７

万元（未经审计）。

（

５

）、武汉优尼克工程纤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优尼克”）

住 所： 武汉东湖开发区华光大道

１８

号高科大厦

法定代表人：张志诚

注册资本：

５００

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纤维材料系列产品的研制、开发、生产、销售及技术转让，路用建筑材料、机电产品销售。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资产

２

，

８１５

万元，净资产

７４１

万元；

２０１０

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４０８．９

万

元，净利润

３１

万元（未经审计）。

（

６

）湖北国创楚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楚源投资”）

住 所： 武汉市东西湖海峡两岸科技产业园三店新村特

１

号

法定代表人：高庆寿

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

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对酒店、餐饮、旅游、教育、文化、房地产、计算机行业的投资；酒店管理。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资产

３

，

８７２

万元，净资产

１

，

４４２

万元；

２０１０

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２

，

６６９

万元，净利润

２３２

万元（未经审计）。

２

、关联关系

（

１

）、国创道路是公司股东国创集团的控股子公司，与本公司同受国创集团控制，因此，本公司与国创

道路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

２

）、武汉爱康是公司股东国创集团的联营公司，因此，本公司与武汉爱康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

３

）武麻高速公司是公司股东国创集团的全资子公司，与本公司同受国创集团控制，因此，本公司与

武麻高速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

４

）、国创机电是公司股东国创集团的控股子公司，与本公司同受国创集团控制，因此，本公司与武汉

机电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

５

）、武汉优尼克是公司股东国创集团的控股子公司，与本公司同受国创集团控制，因此，本公司与武

汉优尼克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

６

）、楚源投资是公司股东国创集团的控股子公司，与本公司同受国创集团控制，因此，本公司与楚源

投资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３

、履约能力分析

根据各关联公司最近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及历年实际履约情况分析，公司认为其具备较强的履约能

力。

三、董事会表决情况

１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７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联董事高庆寿先生、郝立群女士、周永恒先生、高涛先生、钱静女士回避了表决，

非关联董事

４

人表决并一致通过该议案。

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２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本次关

联交易不需要股东大会审议。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公司与关联方单位之间的交易遵循独立主体、公平合理的原则，以市场公允价格为结算依据。

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是公司生产经营和业务发展的实际需要，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交易主要是与日常生产

经营相关的，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制度的规定，交易行为是在公平原则下进行的，有利于提高公司生产经

营效率，不会损害本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六、关联交易协议的签署情况

按照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的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公司将根据日常生产经营的实际需要，与上述关联方签订合同。

七、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 《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块上市公司董

事行为指引》、《公司章程》、《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相关规章制度的有关规定，作为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创高新”）的独立董事，对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

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是国创高新生产经营过程中与关联方发生的正常业务往

来，有利于保证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 且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表决通过此议案时，关联董事

依照有关规定，回避表决，公司董事会在审议通过此议案时，表决程序合法、合规，未有违规情形，未有损

害股东和公司权益情形，且符合监管部门及有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八、保荐机构意见

保荐机构新时代证券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的相关资料及决策程序进行了审核，认为：

１

、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均为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活动所需，符合公司业务特点和业

务发展的需要，有利于公司的发展。

２

、上述关联交易经国创高新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高庆寿先生、郝立群女

士、周永恒先生、高涛先生、钱静女士均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同意上述关联交易，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表决程序合法有效，定价遵循公允、合理原则，没有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符合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的有关

规定。

本保荐机构对公司实施

２０１１

年日常关联交易没有异议， 并将持续跟踪交易实际发生时的定价是否

公允。

九、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的相关资料及决策程序进行了审核，认为：上述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

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依据市场公允价格确定交易价格，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

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十、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意见；

３

、保荐机构意见。

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五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７７

证券简称：国创高新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０

号

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一、变更募集资金项目实施地点概述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２５４

号文核准，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７００．００

万股，本次公开发行股票的人民币普通股每股

面值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每股发行价为人民币

１９．８０

元。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５３

，

４６０．００

万元，扣除券商

承销佣金、发行手续费、审计费、律师费等发行费用共计人民币

３

，

８７０．００

万元，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４９

，

５９０．００

万元，募集资金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７

日转入验资专户，上述募集资金到账情况及新增注册资本及

实收资本（股本）情况业经武汉众环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验并出具众环验字（

２０１０

）

０２５

号验资

报告。

根据财政部财会［

２０１０

］

２５

号《关于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上市公司和非上市企业做好

２０１０

年年报工

作的通知》文中的规定，公司对发行费用进行了重新确认，将上市过程中的广告费、媒体路演推介费、上市

酒会费等费用

６

，

３２１

，

４１５．００

元从发行费用中调出，增加募集资金净额

６

，

３２１

，

４１５．００

元。公司最终确认的

发行费用金额为

３２

，

３７８

，

５８５．００

元，最终确认的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５０２

，

２２１

，

４１５．００

元。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７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变更募投项目实施

地点的议案》，公司拟将原募投项目“道路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实施地点变更为火炬路以东、滨湖路以

北武汉大学工业园内，办公场所及附属设施面积为

８０００

平方米。

二、变更募集资金项目实施地点的原因及影响

募投项目“道路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实施地点原租赁位于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光谷软件园里的武

汉光谷联合股份有限公司的办公房，因本项目有部分小试、中试等试验，对房屋的通风、承重等有特殊要

求，不符合整个园区招商政策，故该办公房不再适合作为道路材料研究中心项目用地。目前公司控股股东

国创高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创集团”）办公大楼将已建成，公司拟将募投项目“道路材料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迁入国创集团办公大楼。 该大楼建在国创集团所控股的子公司武汉优尼克工程纤维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优尼克公司”）所属地块上，该地块所处武汉大学工业园内，交通便利，得天独厚的地理

位置为公司日后与各高校合作创造条件，为公司未来新产品的开发预留足够的场地，新建的各项基础配

套设施更加完备，能够满足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技术和实施进度要求，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及长远发展规

划。

公司本次仅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 并未改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内容和实施方式，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三、关联交易概述

本项目实施地点为租用优尼克公司承建的国创集团办公楼， 本公司与优尼克均为国创集团的子公

司，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详情参见同日刊载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络（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二

○

一一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四、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新时代证券认为，国创高新本次募投项目“道路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实施地点的变更，不

属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内容的变更，未改变募集资金的投资方向和原规划的项目建设内容。 这种变

更是公司基于募投项目的实际情况而作出的调整，符合公司募投项目建设的需要，确保募投项目按计划

进度推进，是一种必要的、可行的调整，不会对公司未来的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 新时代证券同意公司

对募投项目实施地点的变更。

五、备查文件

１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２

、新时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

的保荐意见》。

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五月十七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13

2011

年
5

月
18

日星期三

证券代码：

002498

证券简称：汉缆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21

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合同中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

一、中标情况概述

我公司于

2011

年

5

月

14

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及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日报》和《证券时报》上公告了关于重大经营合同中标的提示性公告。 公司于

2011

年

5

月

17

日接到

中电技国际招标有限责任公司发来的《中标通知书》，通知确定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为

"

国家电网公司

集中规模招标采购

2011

年第二批

"

项目 （以下简称

"

国网第二批项目

"

）的中标单位，中标内容：电缆及

附件中标

21

个包， 电缆中标总数量

281.653

公里， 附件中标总数量

230

套， 中标价为人民币共计

20706.226858

万元（大写：人民币贰亿零柒佰零陆万贰仟贰佰陆拾捌元伍角捌分）。

二、招标人情况

招标人：国家电网公司

注册资本：

2000

亿元

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振亚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西大安街

86

号

公司的经营范围：主营：输电、供电（经批准的供电区域），对外派遣实施所承包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

人员。 一般经营项目：实业投资及经营管理，与电力供应有关的科学研究，技术开发，电力生产调度信息

通信，咨询服务，非职业培训；进出口业务，承包境外工程和境内国际招标工程；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设

备，材料出口；在国（境）外举办各类生产性企业 。

国家电网公司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近三年与本公司发生类似业务多次。

三、本次中标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项目中标价占公司

2010

年度经审计后营业总收入的

6.68%

，合同履行不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

性。

四、中标风险提示

目前，公司尚未签署中标合同，待合同签署后另行公告，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5

月

17

日

证券代码：

600162

证券简称：香江控股 编号：临

2011-010

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更换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公司原证券事务代表朱兆龙先生因个人原因辞职，辞职后其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公司董

事会对朱兆龙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所做工作表示衷心的感谢！

经公司研究决定，聘任舒剑刚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特此公告。

附：舒剑刚先生简历及联系方式

舒剑刚，

1983

年出生，毕业于武汉大学法学院，取得法学学士学位，

2007

年取得法律职业资

格证，

2008

年

11

月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2007

年

8

月至今任职于公司董事

会办公室。 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符合

《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联系电话：

020-34821006

传真：

020-34821008

邮箱：

shujiangang@hkhc.com.cn

通讯地址：广州市番禺区番禺大道锦绣香江花园香江控股办公楼

邮编：

511442

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5

月

18

日

证券代码：

002059

证券简称：云南旅游 公告编号：

2011-025

云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

首次募集资金出资设立昆明世博会议中心

有限公司进展事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负连带责任

。

云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1

年

2

月

28

日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及

2011

年

3

月

18

日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了 《云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首次募集资金出资设立昆明世

博园国际会议中心有限公司（暂定名）的预案》（具体内容详见

2011

年

3

月

2

日 《云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

易公告》）。 经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公司名称预先核准，昆明市盘龙区工商行政管理局现已批准公司设立登记。

1

、申请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名称最终核准为

"

昆明世博会议中心有限公司

"

。

2

、公司经营范围及住所：

公司主要经营范围：承办会议及商品展览展示活动；文体活动策划、公共关系策划；经济信息咨询；餐饮管

理；餐饮项目策划及投资；食品加工技术咨询及转让；餐饮文化交流（演出除外）；自有场地租赁；百货零售；

公司住所：昆明市盘龙区白龙路世博园中国馆

1

幢

1-2

层

3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叁仟万元整（

￥30,000,000.00

）。 各股东出资额和出资方式为：

云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

153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51%

；

昆明国际会展中心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

780

，占注册资本的

26%

；

云南世博花园酒店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

69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23%

。

特此公告！

云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

年

5

月

18

日


